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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０９

股票简称：河北钢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１

转债代码：

１２５７０９

转债简称：唐钢转债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０５

债券简称：

０８

钒钛债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换

公司债券到期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债代码

“

１２５７０９

”，转债简称“唐钢转债”）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到期。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根据本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在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

日之后的

５

个交易日内， 本公司董事会将按到期赎回价加上最后一年的利息偿还所有到

期未转换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赎回价按本可转债票面金额的

１１０％

计算”。“唐钢转债”

到期赎回价格为

１１０

元

／

张（含税），利息为

２

元

／

张（含税），“唐钢转债”到期本息合计

１１２．０

元

／

张（含税）。

二、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和本

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规定，“唐钢转债”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停止交

易。 在停止交易后、转换期结束前，“唐钢转债”持有人仍可以依据约定的条件将“唐钢转

债”转换为“河北钢铁”的股票。

特此公告。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０１

证券简称：冀东水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９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退税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的《关于资源综合利用及其他产品

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２００８

］

１５６

号）以及《关于资源综合利用及其他产

品增值税政策的补充的通知》（财税［

２００９

］

１６３

号）的有关规定，对销售的满

足“采用旋窑法工艺生产的水泥（包括水泥熟料）或者外购水泥熟料采用研磨

工艺生产的水泥，水泥生产原料中掺兑废渣比例不低于

３０％

”条件的自产水

泥（包括水泥熟料）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收到资源综合利用增值

税退税

１６

，

５６０

万元，已全部计入当期利润总额。

特此公告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４

、

２０００２４

证券简称：招商地产、招商局

Ｂ

公告编号：【

ＣＭＰＤ

】

２０１２－０３２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本公司通过挂牌出让方式，竞买取得深圳市坪山新区

编号为

Ｇ１２２０１－０２９９

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相关情况如下：

一、宗地位置

该地块位于深圳市坪山新区坪山街道。

二、主要规划指标

该地块出让总面积为

１５９

，

６５７

平米，建筑面积为

３７９

，

４００

平米，土地用途

为居住、商业、文化设施用地，土地出让年限为

７０

年。

三、土地价款

该地块成交总价为人民币

１２２

，

４００

万元。

特此公告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２

证券简称： 惠天热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５１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

公司参与竞拍收购关联方沈阳惠涌供热

有限责任公司资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９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

过了《关于同意全资子公司参与竞拍收购惠涌公司五里河锅炉房供热资产的议案》。 （内

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公司发布的《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参

与竞拍关联方沈阳惠涌供热有限责任公司资产的提示性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９

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本公司关联方沈阳惠涌供热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惠涌公司”）在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官方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ｐｒｔｃ．ｃｏｍ／

）以公开挂牌

征集意向受让方的形式转让其所属五里河锅炉房资产， 挂牌底价为人民币

１１３０８．９６

万

元。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沈阳市第二热力供暖公司按照公开挂牌竞拍

程序进行了摘牌登记，经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资格审查通过，被确定为符合条件的有效

意向受让方， 沈阳市第二热力供暖公司可以挂牌底价人民币

１１３０８．９６

万元 （占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９．３１％

）收购惠涌公司五里河锅炉房供热资产。

本次收购构成关联交易，本次收购尚需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并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关于关联交易公告和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将另行发布。

特此公告。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６６

证券简称：福田汽车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８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份各产品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份各产品产销数据快报如下：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销 量

（

辆

）

产 量

（

辆

）

本月数量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增减

（

％

）

本月数量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增减

（

％

）

汽车产品

中重卡

（

含非完整车辆

）

７４３２ ６７９６ ７７３９４ ９４２７１ －１７．９％ ７３５８ ５８４２ ７０４２７ ８６７４６ －１８．８％

轻卡

（

含微卡

）

３９２８１ ３７２４８ ４１１３０９ ４２１６２６ －２．４％ ３８４５５ ３９２２９ ４０１２４８ ４００６２４ ０．２％

轻客

１５０６ ２１０９ １６１１８ １９０９２ －１５．６％ １２６８ ２００７ １６３５２ １７９５１ －８．９％

大中客

（

含非完整车辆

）

３９５ ２１３ ３５５０ ２４４４ ４５．３％ ３３６ １９０ ３３４１ ２５９７ ２８．６％

其他

５１６ ２２９ ５８７９ ７６６２ －２３．３％ ３４１ ５２９ ５２６３ ７２２１ －２７．１％

合计

４９１３０ ４６５９５ ５１４２５０ ５４５０９５ －５．７％ ４７７５８ ４７７９７ ４９６６３１ ５１５１３９ －３．６％

发动机产品

奥铃发动机

６３５７ ５６１４ ６０５３４ ６１９５３ －２．３％ ５７０７ ６２４２ ６０２６６ ６２０７９ －２．９％

福田康明斯发动机

７０１９ ５３３２ ６１６０８ ４１６３８ ４８．０％ ６３８２ ５５２８ ６０９０９ ４２５９８ ４３．０％

合计

１３３７６ １０９４６ １２２１４２ １０３５９１ １７．９％ １２０８９ １１７７０ １２１１７５ １０４６７７ １５．８％

注：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

２０１２

年年报数据为准。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３９

证券简称：深圳燃气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４

深圳燃气关于完成发行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通过关于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同意公司

于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２４

个月内，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并

在中国境内发行本金总额不超过

１１

亿元人民币的短期融资券，注册有效期为

２

年，公司可以在

２

年内分期发行，每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期限不超过

１

年。 公

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完成发行总额为

５

亿元人民币的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短期

融资券， 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完成发行总额为

３

亿元人民币的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期短

期融资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完成发行总额为

３

亿元人民币的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

短期融资券。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完成发行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以下简

称“本期融资券”）。 本期融资券由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主承销商组织

承销团，通过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发

行总额为

５

亿元人民币，期限为

３６５

天，单位面值为

１００

元人民币，票面利率为

４．８１％

。 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本期融资券发行的有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ｍｏｎｅｙ．ｃｏｍ．ｃｎ

）和

上海清算所网站（

ｗｗｗ．ｓｈｃｌｅａｒｉｎｇ．ｃｏｍ

）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９

证券简称：广弘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８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东风中路

４３７

号越秀城市广场南塔

３７

楼公司全

资子公司广东省广弘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聂周荣先生

６

、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上，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２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３０５

，

３１９

，

９７９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２．３０％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逐项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１

、审议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

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３０５

，

３１９

，

９７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１００％

；反

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

０％

。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该议案。

２

、审议关于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

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３０５

，

３１９

，

９７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１００％

；反

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

０％

。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该议案。

３

、审议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３０５

，

３１９

，

９７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１００％

；反

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

０％

。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该议案。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４

、审议修订《公司经营责任制考核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３０５

，

３１９

，

９７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１００％

；反

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

０％

。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该议案。

公司经营责任制考核办法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招嘉泳、李静瑜

３

、结论性意见：本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大会人员资格、表决程序、表决方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３３

证券简称：冠豪高新 编号：

２０１２－

临

０４９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

董事

１１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１１

名。 会议通知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董事会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全资子公

司增资的议案》

为加快“三旧”改造项目进度，董事会同意对全资子公司湛江冠通投资有

限公司进行增资。 内容详见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上的《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３３

证券简称：冠豪高新 编号：

２０１２－

临

０５０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为加快“三旧”改造项目进度，公司董事会同意对全资子公司湛江冠通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通投资”）进行增资。

一、增资情况概述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列入“三旧”改造范围的土块的土地使

用权及地上房产评估作价

９４４８．１４

万元注入冠通投资， 并配套部分货币资金，

同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冠通投资增资的相关事宜。

本次增资完成后， 冠通投资的注册资本将由

１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１３４９８

万元，

其中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

９４４８．１４

万元，货币出资

４０４９．８６

万元（最终的注册资

本以工商核准登记为准），公司仍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本次投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并在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无须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增资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湛江冠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

万元

注册地：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昌平路三号楼

经营范围：环保产业投资，投资咨询服务（除证券和期货投资咨询、认证

咨询、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及其它涉及前置审批和专营专

控的咨询业务），企业管理咨询。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三、增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把列入“三旧”改造范围的地块及其地上房产评估作价注入冠通投

资，是为了加快该项目进度，进而更好地实现公司经营目标。

四、增资方式

本次增资全资子公司分为两部分：

一是以公司列入“三旧”改造范围的位于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乐怡路附

近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房产评估作价

９４４８．１４

万元注入；

二是以部分货币资金注入。

五、备查文件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证券简称：中色股份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８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６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

３２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

３２

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董事

９

人，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审议，参会董事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拟向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申请营运资金借款壹

亿元人民币的议案》

为保障赤峰中色锌业有限公司（该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以下称：中色锌业）日常生产经营和发展，公司拟向

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中国有色集团）申请营运资金借款

１

亿元人民币用于补充中色锌业流动资金，

借款期限一年，资金占用费率为国家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１０％

。

上述议案关联方董事罗涛、张克利、武翔、王宏前

４

人回避表决。

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拟向赤峰中色锌业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为支持赤峰中色锌业有限公司（该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以下称：中色锌业）的发展。 公司拟向中色锌业提供

３

亿元人民币借款，其中转借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贷款

１

亿元人民币，期限

１

年，贷款利率为国家同期基准利

率下浮

１０％

，转借银行贷款

２

亿元，贷款期限

３６

个月，贷款利率为国家同期基准利率下浮

１０％

。

三、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有色（沈阳）冶金机械有限公司向中国有色矿业集

团有限公司借款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

－

中国有色（沈阳）冶金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称：沈冶机械）向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借款

１

亿元人民币，资金仅限用于沈冶机械的搬迁改造项目购置土地，期限为

１

年。 资金使用费率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

准利率计算。

上述议案关联方董事罗涛、张克利、武翔、王宏前

４

人回避表决。

四、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配股发行方案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

５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配股条件的议案》，确定公司本次配

股发行方案决议的有效期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之日起

１２

个月。

公司配股发行事项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提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板发行审核委员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１６

次工作

会议审核，审核结果为有条件通过。 因该配股发行方案尚需等待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书面核准文件并办

理配股发行等相关事项，为保持公司本次配股发行工作的延续性和有效性，公司拟将配股发行方案决议有效期延

长

１２

个月，除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作前述延长外，关于配股发行方案的其他相关内容不变。

上述议案需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继续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配股

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拟提请公司股东大会继续授权董事会在有关法律法规范围内全权办理本次配股发行方案的相关

事宜，并将授权期限延长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其具体授权内容不变。

上述议案需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

第

４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次

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３日

证券简称：中色股份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８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７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时间：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４

：

３０

２

、网络投票时间：

（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

２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星期三）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星期

四）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１０

号中国有色大厦

６

层

６１１

会议室

（四）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流通股股东可以采用现场投票或在规定的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

权。

参加本次大会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

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星期一）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因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延长公司配股发行方案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２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继续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配股相关事宜的议案》。

三、出席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时，须持有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股票账户卡原件及复印件、持股凭证；委托代

理人办理时，须持有双方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原件及复印件、持股凭证。

（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时，须持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法人单位营

业执照复印件、股票账户卡原件及复印件、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时，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原件及复印件、持股凭证。

（

３

）异地股东可采取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２

、登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１０

号中国有色大厦南楼 邮编：

１０００２９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上午

９

：

００

—下午

１６

：

００

）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４４２７２２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４４２７２２２

四、采取网络投票的投票程序

在本次会议上，公司将向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流通股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

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一）通过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７５８

２

、投票简称：中色投票

３

、投票的起止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４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股票；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序号，公司将“总议案”表示议案

１－２

的所有议案，对议案

１－２

的表决意见全部相同的股东，可以选择对“总议案”投赞成票或反对票，无需对每项议案逐一表决。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的

申报价格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元

议案

１

《

关于延长公司配股发行方案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

１．００

元

议案

２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继续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配股相关事宜的议案

》

２．００

元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

４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投票方法

（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

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２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

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半日后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有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申

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２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１２

月

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３

、 投票注意事项

（

１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

２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五、其他事项

１

、 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会期半天， 拟出席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请自行安排膳食住宿及交通费

用。

２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会议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３

、会议联系方式：

（

１

）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

２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４４２７２２７

（

３

）传真：

０１０－８４４２７２２２

（

４

）联系人：邰燕冰

六、备查文件

第六届董事会第

３２

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３日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

／

个人出席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在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１０

号中国有色大厦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法人盖章）：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票账户号码：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本授权委托书的复印件及打印件均为效）

证券简称：中色股份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８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８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

、 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国有色（沈阳）冶金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称：沈冶机械）与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称：中国有色集团，该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签订了《资金使用协议书》，由沈冶机械向中国有色集团借用

１

亿元人

民币用于沈冶机械搬迁改造项目购置土地，期限一年，中国有色集团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收取利息。

2

、 交易方关联关系

沈冶机械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国有色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沈冶机械

借用中国有色集团资金事项构成了关联交易。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３２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有色（沈阳）冶金机械有限公司向中国有色矿业集团

有限公司借款的议案》。 （关联方董事罗涛、张克利、武翔、王宏前

４

人回避表决）

上述关联事项无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王恭敏、冯根福、杨有红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三、基本情况

1.

关联方名称：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方住所：北京市复兴路乙

１２

号

法定代表人：罗涛

关联方注册资本：人民币肆拾肆亿陆仟肆佰壹拾叁万叁仟元整

关联方实收资本：人民币肆拾肆亿陆仟肆佰壹拾叁万叁仟元整

关联方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关联方经营范围：国内外金属矿山的投资及经营管理；承担有色金属工业及其他各类型工业、能源、交通、公

用、民用、市政及机电安装工程建设项目的施工总承包等。

2

、中国有色集团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财务数据

项目 金额

（

万元

）

总资产

９

，

８０７

，

８２７

净资产

８６４

，

３２２

营业收入

９

，

６９１

，

１３９

净利润

５３

，

０５１

3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具体关联关系如下图所示：

4

、履约能力分析

结合该关联人主要财务指标和经营情况，我们认为该公司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项关联交易的标的为沈冶机械向中国有色集团借款

１

亿元人民币。

２

、交易协议的的主要内容

①

资金使用期为一年。 在此期间，沈冶机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提前还款。

②

中国有色集团向沈冶机械收取利息，利率采用浮动利率，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③

借用的资金仅限用于沈冶机械搬迁改造项目购置土地，不得挪用它用。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沈冶机械向中国有色集团借款

１

亿元人民币用于搬迁改造项目购置土地，有利于支持沈冶机械的发展。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王恭敏、冯根福、杨有红出具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认为：

沈冶机械向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借款

１

亿元人民币，期限

１

年，资金占用费利率为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

准利率，该笔借款有利于支持中国有色（沈阳）冶金机械有限公司的发展。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决策程序合法，符合本

公司的根本利益，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２０１２

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及所属控股公司与关联方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３．２９

亿。

七、备查文件

１

、第

６

届董事会第

３２

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独立意见。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３日

证券简称：中色股份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８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９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１

、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拟向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中国有色集团，该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申请营运资金借款

壹亿元人民币用于补充赤峰中色锌业有限公司（以下称：中色锌业）流动资金，期限

１

年，资金占用费率为国家同期

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１０％

。

２

、交易方关联关系

中国有色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向中国有色集团申请营运资金事

项构成了关联交易。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３２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公司拟向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申请营运资金借款壹亿

元人民币的议案》。 （关联方董事罗涛、张克利、武翔、王宏前

４

人回避表决）

上述关联事项无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王恭敏、冯根福、杨有红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方住所：北京市复兴路乙

１２

号

法定代表人：罗涛

关联方注册资本：人民币肆拾肆亿陆仟肆佰壹拾叁万叁仟元整

关联方实收资本：人民币肆拾肆亿陆仟肆佰壹拾叁万叁仟元整

关联方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关联方经营范围：国内外金属矿山的投资及经营管理；承担有色金属工业及其他各类型工业、能源、交通、公

用、民用、市政及机电安装工程建设项目的施工总承包等。

２

、中国有色集团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财务数据

项目 金额

（

万元

）

总资产

９

，

８０７

，

８２７

净资产

８６４

，

３２２

营业收入

９

，

６９１

，

１３９

净利润

５３

，

０５１

３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具体关联关系如下图所示：

４

、履约能力分析

结合该关联人主要财务指标和经营情况，我们认为该公司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项关联交易的标的为公司向中国有色集团借款

１

亿元人民币。

２

、交易协议的的主要内容

（资金使用期为一年。

（中国有色集团向公司收取利息，利率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１０％

计算。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中国有色集团借款

１

亿元人民币用于转借中色锌业，这有利于支持中色锌业的发展。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王恭敏、冯根福、杨有红出具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认为：

公司向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借款

１

亿元人民币，期限

１

年，资金占用费利率为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

率下浮

１０％

，该笔借款有利于公司对中色锌业发展的支持。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决策程序合法，符合本公司的根本利

益，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

的规定。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２０１２

年年初至披露日， 公司及所属控股公司与关联方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３．２９

亿。

七、备查文件

１

、第

６

届董事会第

３２

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独立意见。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３日

证券简称：中色股份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８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０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中色锌业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为支持赤峰中色锌业有限公司（以下称：中色锌业）的发展，按

中色锌业的日常经营的资金需求，向中色锌业提供总金额

３

亿元人民币借款的财务资助，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１

、财务资助对象

赤峰中色锌业有限公司系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５２．３１％

的股权。

２

、财务资助的金额、期限及用途

本次财务资助总金额为人民币

３

亿元，其中

１

亿资金使用期限为

１

年，另

２

亿资金使用期限为

３

年，自实际放款之

日起开始计算。 该财务资助用于补充中色锌业日常营运资金。

３

、审批情况

上述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３２

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财务资助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财务资助对象基本情况

中色锌业是根据公司与赤峰市人民政府签订的《关于对赤峰市白音诺尔铅锌矿增资重组的协议书》而设立的，

该公司原名称

─

赤峰中色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更名为赤峰中色锌业有限公司。 公司对该公司的初始投

资为人民币

４

亿元，持股比例为

３０．５３％

。

２０１０

年公司对该公司进行现金增资（人民币

３３６

，

０１６

，

７３２．９７

元），持股比例上升至

４４．７２％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公司以持

有的赤峰红烨锌业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的股权作价

２６１

，

９８３

，

２６７．０３

元对中色锌业进行增资，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完成此股权

增资，完成股权注资后公司持股比例上升至

５２．３１％

。

１

、公司名称：赤峰中色锌业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赤峰市新城区金帝大厦

６－７

层

３

、法定代表人：王宏前

４

、注册资本：人民币拾玖亿零捌佰万元整

５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６

、主营业务：铅、锌金属及废渣生产、加工、销售；有色金属矿业投资等。

７

、中色锌业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

（

经审计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

未经审计

）

资产总额

４８５

，

６６０．９８ ５２９

，

６４３．３８

负债总额

１８０

，

０５３．３１ ２２４

，

８０９．２６

净资产

３０５

，

６０７

，

６７ ３０４

，

８３４．１２

营业收入

２６１

，

５４６．３０ １９７

，

１５４．３８

三、其他股东情况：

赤峰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系赤峰市政府机关，持有中色锌业

４７．６９％

股权，办公地址：赤峰市新城区玉龙大街

１

号。

上市公司为其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提供资金等财务资助的，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的其他股东原则上应当按

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 公司按照

１００％

股权比例为中色锌业提供财务资助， 中色股份占中色锌业

５２．３１％

，赤峰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占中色锌业

４７．６９％

，但作为政府部门的赤峰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无法按股

权比例对中色锌业提供财务资助，由公司代其向中色锌业提供财务资助，赤峰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将相应金额

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中色锌业以自有资产向中色股份履行担保责任。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

３２

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董事

９

人。 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参会董事一致通过了“公司拟向赤峰中色锌业有限公司提供财

务资助的议案”。

由于中色锌业产能扩大，为支持中色锌业的发展，故公司为中色锌业提供总金额

３

亿元人民币资金支持。

中色锌业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该公司半数以上的董事、总经理、财务总监均系公司委派。 中色股份为其实际

控制人，并对其合并财务报表。 该公司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和偿还债务能力，公司本次提供财务资助的风险是在公司

控制范围内的。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王恭敏、冯根福、杨有红出具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公司向中色锌业提供总金额

３

亿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其中

１

亿资金期限为

１

年，另外

２

亿资金期限为

３６

个月，有

利于补充中色锌业的日常营运资金，改善日常经营情况。 上述交易事项决策程序合法，符合本公司的根本利益，不

存在损害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累计财务资助金额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公司累计财务资助金额为

８８

，

１１２

万元（不含本次财务资助）。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为

３７．１９％

，不存在已对外提供的财务资助逾期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１

、第六届董事会第

３２

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出具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８

证券简称：中原内配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４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召开。

２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００

（二）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现场会议主持人：薛德龙

（五）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六）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３６

人， 代表股份

５０

，

１８０

，

０７４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４２．６６％

。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三、提案的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０

，

１８０

，

０７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二）审议通过《关于提名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此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独立董事与非独立董事的表决分别进行。

１．

选举薛德龙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５０

，

４２４

，

６７４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４９％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薛德龙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２．

选举张冬梅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５０

，

１８０

，

０７４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张冬梅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３．

选举王中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５０

，

１８０

，

０７４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王中营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４．

选举党增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５０

，

１８０

，

０７４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党增军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５．

选举刘东平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５０

，

１８０

，

０７４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刘东平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６．

选举姚守通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４９

，

９３５

，

４７４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９９．５１％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姚守通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三）《关于提名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此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独立董事与非独立董事的表决分别进行。

１．

选举李安民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５０

，

１８０

，

０７４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李安民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２．

选举廖家河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５０

，

１８０

，

０７４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廖家河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３．

选举楚金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５０

，

１８０

，

０７４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楚金桥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四）《关于提名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此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

１．

选举薛建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５０

，

１８０

，

０７４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薛建军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

代表监事。

２．

选举赵飞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５０

，

１８０

，

０７４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赵飞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

表监事。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张永军、曲光杰律师出席、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

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

二年第四次临时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